
中信银行国际（中国）有限公司 

关于重大关联交易信息披露的公告 

     

    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（中国银行保险

监督管理委员会令〔2022〕1 号），中信银行国际（中国）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行”）近期与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

份有限公司，以下简称“中信金融资产”开展了“卖断反委托”

模式项下的信贷资产转让业务，已构成本行重大关联交易。现

将该等交易披露如下： 

    一、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 

    2024 年 11 月 27 日至 2024 年 11 月 29 日期间，本行与中

信金融资产（签约主体为其分公司）开展了“卖断反委托
1
”

模式项下的信贷资产转让业务，债权资产本金约 2.35 亿元，

出售价款金额约 0.72亿元
2
。 

    二、交易对手情况 

    （一）基本情况 

    公司名称：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主体类型：其他股份有限公司（上市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“卖断反委托处置模式”是指银行在不良资产债权真实卖断的前提下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继续委

托银行进行项目清收处置，根据债权处置收益情况，银行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按约定方式分配利益。

反委托清收处置过程中，银行不承担任何显性或隐性的回购义务，不构成任何收益兜底或承诺，资

产清收处置达不到预期目标的风险及损失，均由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承担。 
2 中信金融资产在一定期限内委托本行进行不良资产管理处置，本行可通过受托清收获得一定的后

端增值分成，弥补部分损失，综合收益通常高于直接卖断模式。 



    经营范围：收购、受托经营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不良资

产，对不良资产进行管理、投资和处置；债权转股权，对股权 

资产进行管理、投资和处置；对外投资；买卖有价证券；发行

金融债券、同业拆借和向其它金融机构进行商业融资；破产管

理；财务、投资、法律及风险管理咨询和顾问业务；资产及项

目评估；经批准的资产证券化业务、金融机构托管和关闭清算

业务；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。（市场主

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动；依法须经批准的项

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；不得从事

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 

    法定代表人：刘正均 

    住所：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8 号 

    注册资本及其变化：人民币 8,024,667.9047 万元；中信

金融资产最近一次注册资本变更时间为 2022 年，其注册资本

由人民币3,907,020.8462 万元增至人民币8,024,667.9047 万

元。 

    （二）与本行的关联关系 

    中信金融资产为本行实际控制人可施加重大影响的法人，

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第七条第（三）项，

构成本行关联方。 

    三、定价政策 

    本行与中信金融资产合作遵循定价公允的原则，交易定价

符合市场价格和一般商业原则。 



    四、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 

    2024 年 11 月 27 日至 2024 年 11 月 29 日期间，本行与中

信金融资产（签约主体为其分公司）签订《不良资产转让协议》

及《不良资产委托处置协议》，债权资产本金约 2.35 亿元，

出售价款金额约 0.72 亿元，交易金额达到本行上季末资本净

额的 1%，构成重大关联交易。 

    五、程序履行和决议情况 

    上述重大关联交易分别于 2024 年 11 月 5日经本行关联交

易控制委员会审查，于 2024年 11月 22日经董事会审议通过，

并于 2024 年 11月 22 日获股东批准。 

    六、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 

    独立董事对上述重大关联交易出具书面意见（关联董事朱

宁回避），认为交易合法、合规，交易条件未优于其他非关联

方同类交易条件。审批流程符合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

办法》及本行《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之规定。 

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中信银行国际（中国）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12 月 2 日 

 


